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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表主要变化

    为配合增值税税率的简并，国家税务总局对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进
行了调整 ，主要调整内容为：

1.将一般纳税人申报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本期销售
情况明细）中的“11%税率”栏次调整为两栏，分别为“11%税率的货物
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11%税率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 。

2.将一般纳税人申报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
税额明细）中的第8栏“其他”栏次调整为两栏，分别为“加计扣除农产
品进项税额”和“其他”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19号



一、申报表主要变化

    附列资料二主表变化

附表2第1、2、3、
25、26、27、28栏
中涉及的专用发票
均不包含从小规模
纳税人处购进农产
品时取得的专用发
票，但购进农产品
未分别核算用于生
产销售17%税率货
物和其他货物服务
的农产品进项税额
情况除外。 



一、申报表主要变化

    附列资料二主表变化

第6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反映纳税人本期
购进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取得（开具）的农产品销售发
票或收购发票及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农产品时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情况。
“税额”栏=农产品销售发票或者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
买价×11%+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11%

第8a栏“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填写纳税人将购进
的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率货物时，
为维持原农产品扣除力度不变加计扣除的农产品进项税额。
该栏不填写“份数”“金额”。



二、农产品抵扣类型

购入农产品进项税额抵扣，目前有两类抵扣类型：

（一）凭票扣除
主要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37号）
（二）核定扣除

主要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
定扣除办法的通知》（财税[2012]38号）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
行业范围的通知》（财税[2013]57号） 

农产品抵扣类型



二、农产品抵扣类型

   （一）凭票扣除

一、抵扣凭证类型

1.取得的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2.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
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3.农产品收购发票和销售发票；（仅限于纳税人
从农业生产者处购入其自产的免税农产品，自开
的农产品收购发票或农业生产者开具的销售发
票。）  



二、农产品抵扣类型

   （一）凭票扣除
二、农产品抵扣计算原理

1.购入时凭票扣除：取得上述凭证时按照票面注明的增
值税额或按照11%计算的进项税额抵扣税款；

2.生产领用时进行加计扣除：根据纳税人生产销售或委
托受托加工的货物税率判断是否进行加计扣除。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当期生产领用农产品已按11%税率（扣
除率）抵扣税额÷11%×（简并税率前的扣除率-11%） ；

3.未分别核算的处理：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
或委托受托加工的，未分别进行核算的，统一以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
额为进项税额，或以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上注明
的农产品买价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二、农产品抵扣类型

   （二）核定扣除

        对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的纳税
人，仍按照原政策执行。但对部分项目的扣除率进行调
整。具体为：

      1.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扣除率维持不变，
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

      2.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的 ：扣除率调整为11%；

      3.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的 ：
对扣除率进行调整，扣除率为11%或13%。



三、填表案例

        案例1：某园林绿化公司为一般纳税人，2017年7月发生如下采购业务：
1.从农业合作社一般纳税人手上购进苗木一批，取得免税增值税普通发
票上注明的价税合计为100万；

2.在花卉市场的商贩甲某处（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苗木一批，取得增值
税普通发票，销售额10.3万元（含税）；

3.在花卉市场的商贩乙某处（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苗木一批，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销售额20.6万元（含税）。



三、填表案例

        分析：

1.从农业合作社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属于上述扣税凭证中的第三类，
即农产品销售发票，可计算抵扣进项税额，填写在附表2第6栏“农产品
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2.在商贩甲某处购进苗木一批，仅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属于上述合
法的扣税凭证类型，不得抵扣进行税额。

3.在商贩乙某处购进苗木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上述扣税凭
证中的第二类，可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11%计算抵扣进项
税额，填写在附表2第6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该纳税人7月可抵扣的农产品进项税额=

100*11%+20.6÷（1+3%）*11%=13.2（万元）



三、填表案例

        案例2:
某果汁厂为一般纳税人，2017年7月发生如下采购业务：
1.从农业合作社（一般纳税人）处购进桃一批，取得免税增值税普通发
票上注明的价税合计为100万；
2.从某商贸公司（一般纳税人人）处购进葡萄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不含税销售额200万；
3.从当地水果商贩（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少量西瓜，取得税务机关代
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10万。
假设上述采购的原材料当月全部领用用于生产果汁产品，请计算可抵扣
的进项税额。



三、填表案例

        分析：

1.购入时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纳税人从农业合作社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和小规模纳税人处取得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可计算抵扣进项税额12.1万元（100+10）*11%，填入附表
二第6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纳税人从商贸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凭票抵扣进项税额
200*0.11=22万，填入附表2第2栏“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
扣”

2.生产领用时加计扣除的进项税额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当期生产领用农产品已按11%税率（扣除率）
抵扣税额÷11%×（简并税率前的扣除率-11%）=（12.1+22） ÷ 
11%*2%=6.2万元，填入附表2第8a栏“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



三、填表案例

        

案例3：

     某果汁厂为一般纳税人，2017年7月发生如下采购业务：
1.从农业合作社（一般纳税人）处购进桃一批，取得免税增值税普通发票
上注明的价税合计为100万；
2.从某商贸公司（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葡萄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含税销售额200万；
3.从当地水果商贩（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少量西瓜，取得税务机关代开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10万。
      假设上述采购的原材料当月全部生产领用，本计划用于生产果汁产品，
但因部分原材料品质问题直接进行了销售，当月未分别核算用于果汁加
工与直接销售的水果量。请计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三、填表案例

        

分析：
1.购入时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①从农业合作社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可计算抵扣进项税额11万元
100*11%，填入附表二第6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②从商贸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凭票抵扣进项税额200*0.11=22
万，填入附表2第2栏“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③从小规模纳税人处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未分别核算用于生产销
售17%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服务的农产品进项税额情况，不得按照11%计
算扣除进项税额，应按照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0.3万元（10*3%），填
入附表2第2栏“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2.生产领用时加计扣除的进项税额
未分别核算用于生产销售17%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服务的农产品进项税
额情况，统一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
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或以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
买价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不得加计扣除。


